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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陈佩珍

中静系与杉杉控股间的徽商银行（03698.HK）股权转让纠纷案随着两份公告曝光
于公众面前。双方各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副剑拔弩张之势。这桩价值超过百亿元并
且涉及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变更的股权转让交易是怎么走向失败的？

2019年8月20日，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杉杉控股）（代表全部买方）与中静新
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静新华）（代表全部卖方）签订了《关于转让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下称《协议》）
。中静系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徽商银行股份以121.5亿元的总价转让给杉杉控股。

根据《协议》，2019年11月15日，杉杉控股需要付清全部款项。但是一直到今年6
月1日，杉杉控股也没有付清全部款项。6月2日凌晨，中静新华向杉杉控股发布了
终止“框架协议”的通知。当天，杉杉控股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并完成立案。
杉杉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中静新华退还杉杉控股已付资金974332153.27元；判
令中静新华协助办理其名下的“徽商银行”内资股224781227股股份的转让过户手
续，并承担因逾期未办理过户而产生的滞纳金等。

中静系也不示弱，很快向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中静系的
主张包括：判令杉杉集团向公司返还中静四海51.6524%的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同时将中静四海恢复至股权过户前状态，以及返还中静四海的公司资料
；判令杉杉控股、杉杉集团向公司赔偿损失等。

7月15日中午，中静系掌舵人、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央向澎湃新闻
记者表示，直至杉杉控股7月10日发出《关于与中静新华诉讼情况的声明》，他才
知道中静新华已经被起诉，并且直至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都没有收到杉杉控股的起诉
书。这与杉杉控股在公告提到的“中静新华隐瞒案件已被立案且已收到案件材料”
相悖。

杉杉控股的公告显示，杉杉控股及杉杉集团已累计支付交易对价约38.9亿元。而中
静新华的公告则显示，截至今年6月1日，杉杉控股及杉杉集团已累计支付约48.9亿
元。杉杉控股和中静新华在认定已发生的交易款项上存在约10亿元差别，关于这“
隐秘的10亿元”，高央解释称，“今年4月底，杉杉控股向我们支付了10亿元，然
后又让指定的一家公司以杉杉集团作为担保借走了10亿元。”

“我个人认为，杉杉方付给我们10亿只是为了证明，杉杉方还是想继续履行协议的
。但是付钱是付钱，借钱是借钱，这是两个概念。”高央说。

其实，高央和杉杉掌舵人郑永刚在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静四海）就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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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静新华与杉杉集团分别持有中静四海51.6524%和48.3476%股份，中静四海
持有徽商银行4.16%股份，这也是此次双方交易标的中的一部分。

“2019年5月份，郑永刚听说了我想转让股权，就来找我谈股权转让。2019年8月
份，我们就谈好了并签了合同，按照合同规定杉杉控股就如约把定金付了。付了定
金，我们的理解这就是诚心诚意想买了。”高央说。

据澎湃新闻拿到的一份经整理的案情概要显示，《协议》约定，中静新华向杉杉控
股及杉杉控股指定的主体转让三部分资产：中静新华持有的2.2478亿股微商银行内
资股股份；中静新华持有的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的51.6524%股权（中静四海公
司持有徽商银行内资股，该51.6524%股权对应徽商银行2.696亿股内资股）；中静
新华境外主体合计持有的徽商银行12.4586亿股H股股份。

上述交易资产的转让价格，双方按徽商银行2018年6月30日净资产数据的1.5倍予
以确定，为6.981818元/股，三部分资产交易总价为121.5亿元人民币，买方必须在
2019年11月15日前付清款项。

而在2018年6月30日左右，徽商银行的股价为每股3.1元左右，《协议》中的转让
价格比股价高了一倍多。对此，高央说，“实际上，股票的价格和数量也是有关联
的，如果要买到我们这个量的股数，股价就会上去了，特别是我们是第一大股东，
我们还有提名2个董事，在H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有‘否决权’，这部分也是有价值的
。”

对于杉杉控股在公告中说，中静新华在办理其持有的224781227股内资股过户过程
中，拖延提交转让资料，在相关部门审批、办理过户过程中设置障碍，时至今日仍
未过户至杉杉控股名下，违背了协议约定。

高央回应称：“对于后续部分的交割，按照我们合同约定，杉杉控股申请股东资格
，我们配合，需要提交的材料我们已经配合给了，但杉杉控股没有去监管部门申请
股东资格。如果我们设置障碍，杉杉方应该从去年开始就应该敦促我们不要设置障
碍，但他们没有。”

高央表示，“转让协议中，关于付款方面，主要就是一条约定‘2019年11月15日
付清款项’，不管在这个日期之前有没有过户完成，都要付清；关于过户，没有时
间限制，因为买方什么时候能拿到批文是不知道的。”

根据徽商银行2019年年报，中静四海已于2019年8月29日完成工商登记信息变更
，杉杉集团持有中静四海股权占比由48.3476%变更为100%。由此，中静四海的控
股股东由中静新华变更为杉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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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高央则认为，这项交易严格来说还没有完成。高央说：“我们交易是一个整
体的，不可能卖一部分剩一部分的。所有的合同，包括过户过去的中静四海的股权
，也写的很清楚，完全从属于框架协议的。跟框架协议不一致的，按照框架协议来
。”

关于法院的管辖权，杉杉控股在公告中表示，“鉴于2020年6月2日上海金融法院
已经受理的案件与中静新华在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黄山中院）的诉讼为同一
法律纠纷，且该诉讼已由上海金融法院先立案。7月6日，杉杉控股已向黄山中院申
请将此案裁定移送给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高央对此提出质疑：“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诉讼文件，我还是看到杉杉控股
在7月10日发的声明才知道他们已经去法院起诉中静新华了。第二，我们的诉讼请
求不一样，杉杉控股告中静新华一家，但中静新华告杉杉控股、杉杉集团、中静四
海三家。”

关于高央的第一点质疑，尚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志东律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
示，根据民诉法第125条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
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
响人民法院审理。以及12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
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

关于高央的第二点质疑，赵志东律师表示，起诉请求以及当事人完全一致才能界定
为重复起诉则不尽然，已经看到多起案件中，特别是当事人不完全一致，后一个案
件包含了前一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的情况，法院如果认定为符合重复起诉的，裁定
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以下为澎湃新闻和中静集团董事长高央的对话

关于交易价格

澎湃新闻：作为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当时为何想把全部徽商银行股权转让给杉杉
控股？

高央
：一开始我们不是转让给杉杉控股，是另外一家企业找我们来买的，谈好了但对方
后来没有签字。2019年5月份，郑永刚听说了我想转让股权，就来找我谈股权转让
。2019年8月份，我们就谈好了并签了合同，按照合同规定杉杉控股就如约把定金
付了。付了定金，我们的理解这就是诚心诚意想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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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我们知道，这两年实际上银行股估值都比较低。而当时转让价格是按照每股净资
产的1.5倍来定价的，这个价格要比香港的股票价格高很多，当时双方在定价方面有
没有过讨价还价？

高央
：大家可能对银行股的投资不是特别了解，光看股价，可能是指一小段时期的价格
，但实际上，股票的价格和数量也是有关联的，如果要买到我们这个量的股数，股
价就会上去了，特别是我们是第一大股东，我们还有提名2个董事，在H股类别股东
大会上有“否决权”，这部分也是有价值的。但现在被杉杉控股一“捣乱”，这部
分价值就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这一点也是体现在我们提出杉杉控股需要赔偿我
们82.8亿元中。

关于交易受阻的原因

澎湃新闻
：现在你们两家的一个主要分歧是：你们认为杉杉控股未按时付款，杉杉控股说你
们在办理过户的时候设置了障碍。你对杉杉控股的指责有何回应？

高央：
《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买超过5%的银行股需要事先报安徽银保监
局核准。中静四海51.6524%股权转让后，杉杉控制的徽商银行股份比例不到5%，
因此协议签署并支付定金后，双方立即就办理这部分股权的交割。对于后续部分的
交割，按照我们合同约定，杉杉控股申请股东资格，我们配合，需要提交的材料我
们已经配合给了，但杉杉控股没有去监管部门申请股东资格。如果我们设置障碍，
杉杉方应该从去年开始就应该敦促我们不要设置障碍，但他们没有。我们各自有一
个谈判工作小组，在杉杉违约后，郑永刚来找我谈各种方案，我跟郑永刚经常达成
一致意见后，到谈判工作小组层面，杉杉方的小组就各种推辞，所以我和郑永刚达
成一致的意见始终无法落实到文本上。本来约定2019年11月15日付清全部款项，
但是后来协商2019年12月底付完，今年1月底付完，春节前付完，3月底付完……直
到今年 5月份，钱款还是没有付清，我就跟郑永刚提出终止协议或者我们可以协商
换个交易模式。如果按照合同执行的话，终止协议需要没收定金并收取滞纳金。

澎湃新闻：
此次涉及的股权转让达到16.26%左右，杉杉控股需要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才能
有收购资格。是否存在监管部门不批准的情况？

高央：
徽商银行是安徽省省委、省政府控制的。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积极管理的重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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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投资者”。很多股东不是积极的在参与公司治理，但我们是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只要我们能够参加的董事会也好，股东大会也好，我们都会积极参会并给出我们的
意见。关于是否存在监管部门不批准情况，需要去监管部门审批的是买受方杉杉，
我不知道郑永刚有没有去审批，至少在召开的董事会上没看到审批杉杉入股的议案
。

澎湃新闻：转让协议中，有没有对付款以及过户的具体步骤约定？

高央
：关于付款方面，主要就是一条“2019年11月15日付清款项”，不管在这个日期
之前有没有过户完成，都要付清；关于过户，没有时间限制，因为买方什么时候能
拿到批文是不知道的。

关于终止协议的时机

澎湃新闻
：杉杉控股未在协议约定的2019年11月15日之前付清款项，中静为何等到今年6月
1日才向杉杉控股提出终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高央
：去年11月份杉杉违约后我们就与他们一直在沟通，杉杉方当时态度一直要完成交
易但要延期到今年3月末才能有钱付清，还给我们书面发函确认，并且在违约之后
杉杉方还继续付了点钱表示继续交易的诚意。其中，在今年4月底，杉杉方又付了1
0亿元给我们，然后又让指定的一家公司以杉杉集团作为担保借走了10亿元。我个
人认为，杉杉方付给我们10亿只是为了证明，杉杉方还是想继续履行协议的。但是
付钱是付钱，借钱是借钱，这是两个概念。双方公告中对于杉杉控股付款额有10亿
的差额就是这个原因。到了今年5月份，双方就是否继续交易或者变更交易模式进
行了密集谈判，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拖到6月1日才不得不终止。

澎湃新闻
：杉杉控股的诉讼请求中包括：判令中静新华退还杉杉控股已付资金9.74亿元。这
是否意味着，除了已经过户的中静四海股份以及杉杉诉讼请求中要求过户的22478
1227股股份，杉杉不再想认购其余的股份？

高央
：我们不知道杉杉方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收到诉讼材料。商
业决定就是全买，至于怎么交割是技术问题。不是全买的话，这部分股权也不值得
这么多钱，你刚才也说了，二级市场股价没有转让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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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82.8亿元损失的计算

澎湃新闻
：你们在公告中提到杉杉的违约，对你们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82.8亿元的损失是
怎么计算出来的？

高央
：很简单，算算股价。此外，谈好买没有买，现在没卖出去，另外还有因为我方没
按期收到全款的融资成本损失。终止交易之后杉杉方也没有把中静四海51.6524%
股权退还给我方，并且把中静新华所持徽行股份也查封了。

澎湃新闻：徽商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中静四海已经是杉杉100%持有了。

高央
：我们认为，徽商银行披露的时候漏写了一句话，“该交易还没有完成”。我们交
易是一个整体的，不可能卖一部分剩一部分的。所有的合同，包括过户过去的中静
四海的股权，也写的很清楚，完全从属于框架协议的。跟框架协议不一致的，按照
框架协议来。

关于案件审理管辖权

澎湃新闻
：杉杉控股早于中静新华提起诉讼。杉杉控股认为，此案的管辖权应该是上海金融
法院。你们对此案的管辖权怎么看？

高央： 6月1日，我们谈判小组和杉杉控股谈判结束回来之后，决定要发出这个终
止协议函。发送的时候是6月2日过了零点后几分钟发过去的，终止协议函里面写的
是10个工作日把中静四海51.6524%股权退回并恢复原状，同时通知要把借的10亿
钱还回来。6月2日以后的几天，无论郑永刚派律师和法务总监来我司与我见面协商
、发微信、还是郑永刚打电话、郑永刚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来与我斡旋，杉杉控股
方都没有说起诉中静新华的事情，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诉讼文件。我还是看到杉杉
控股在7月10日发的声明才知道他们已经去法院起诉中静新华了。

此外，杉杉控股在公告里说，“2020年6月2日上海金融法院已经受理的案件与中
静新华在黄山中院的诉讼为同一法律纠纷，且该诉讼已由上海金融法院先立案，因
此要求移送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但我们的诉讼请求不一样，杉杉控股告中静新华
一家，要求：1、判令中静新华退还杉杉控股已付资金974332153.27元；2、判令
中静新华协助办理其名下的“徽商银行”内资股224781227股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并承担因逾期未办理过户而产生的滞纳金；3、案件受理费由中静新华承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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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静新华告杉杉控股，杉杉集团，中静四海三家，要求1、判令杉杉集团向公司返
还中静四海51.6524%的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将中静四海恢复至
股权过户前状态，以及返还中静四海的公司资料。2、判令杉杉控股、杉杉集团向
公司赔偿损失。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杉杉控股、杉杉集团
共同承担。而且，从送达的角度来说，我司送达在先，杉杉7月6日就收到黄山中院
的诉讼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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